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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用） 

 

为推进“上海标准”标识制度实施，持续保持“上海标准”

的先进性，根据《上海市标准化条例》《关于推进“上海标准”

标识制度实施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编制本指南。 

一、 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指导“上海标准”跟踪评估工作。 

二、工作依据 

（一）《上海市标准化条例》 

（二）《关于推进“上海标准”标识制度实施的意见（试行）》 

（三）DB31/T 1204《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》 

（四）《“上海标准”专业技术评价机构管理办法（2.0版）》 

三、跟踪评估实施 

“上海标准”年度跟踪评估工作“上海标准”评价委员会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评价办公室）组织各专业技术评价机构（以下简

称评价机构）于实施。评估时间为有限期限内每年四季度。 

当发生以下列情况之一时，评价办公室应及时组织评价机构

进行跟踪并评估，且当年不再组织重复评估： 

——获评“上海标准”主要指标先进值或标准实施情况发生

变化，并报告“上海标准”评价委员会的（以下简称评价委员会）； 

——获评“上海标准”实施引起严重不良社会影响，或获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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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发生失信行为的。 

四、跟踪评估内容 

跟踪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1）获评单位是否存在严重失信行为； 

（2）标准合规性； 

（3）标准关键指标及水平是否发生变化； 

（4）先进基准值是否发生变化； 

（5）标准先进性是否发生变化； 

（6）标准实施情况。 

五、跟踪评估程序 

（一）获评单位提交评估 

获评单位按照评价办公室通知要求，每年向评价办公室提交

《“上海标准”跟踪评估情况表》。 

获评单位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影响保持“上海标准”先

进性的情况时，应及时主动地向评价委员会报告，并向评价办公

室提交《“上海标准”跟踪评估情况表》（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“跟

踪评估情况表”）。 

（二）评价机构实施评估 

评价办公室收到获评单位提交的跟踪评估情况表后，尽快组

织评价机构开展跟踪评估。评价机构根据跟踪评估情况表，可征

求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行业协会及专业学（协）会等社会团

体的意见，确定跟踪评估方案，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实，形成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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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意见，完成最终跟踪评估情况表。 

（三）评价机构评估建议 

评价机构依据评估结果，向评价委员会提出相应的建议： 

1. 取消“上海标准”标识 

如跟踪的标准项目出现如下情况之一，评价机构可向评价委

员会及时提出对获评单位取消“上海标准”标识的建议： 

（1）获评单位发生失信行为； 

（2）标准项目或实施情况等引起严重不良社会影响; 

（3）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强制性标准等

存在矛盾或不协调的情况。 

2.重新评价 

如跟踪的标准项目出现如下情况之一评价机构应向评价委

员会提出重新评价的建议： 

（1）标准关键指标变化； 

（2）先进基准值变化； 

（3）标准先进性可能发生变化。 

获评“上海标准”项目，如在“上海标准”有效期内修订，

应申请重新开展“上海标准”评价。 

3. 到期复评 

有效期内未出现上述情形时，评价机构可向评价委员会提出

到期复评的建议。 

六、评估建议的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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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委员会对评价机构的跟踪情况和评估建议进行审议。 

（一）经审议取消“上海标准”标识的“上海标准”项目，

评价机构应及时收回证书，评价办公室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。 

（二）经审议重新评价的“上海标准”项目，评价机构应及

时进行评价，经评价委员会审定后，评价办公室及时向社会公开

相关信息。 

（三）到期复评的“上海标准”项目，获评单位于有效期满

3 个月前向评价办公室提出复评申请，评价机构及时开展评价，

经评价委员会审定后，评价办公室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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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《“上海标准”跟踪评估情况表》 
序

号 
评估项 评估基准 

自评 

（是/否） 

评估结论 

（是/否） 

1 获评单位信用 不存在失信行为  
 

2 消极影响 不存在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 
 

3 标准合规性 合规  
 

4 标准关键指标 无变化  
 

5 先进基准值 

无变化；  
 

*有变化，但先进基准值调整后，

标准关键指标值仍高于先进基准

值 

 

 

标准实施效益（获评“上海标准”后标准实施益情况）： 

 

自评情况说明（应重点说明自评“否”的评估项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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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机构跟踪情况及评估建议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 
 


